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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会计师事务所监管。2011年是推行证券资格

会计师事务所行政监督责任制和“点对点”监督的第三年，

各地专员办按照财政部的要求，如期完成了轮查任务。对会

计师事务所的监管由执业质量检查延伸到风险控制、分所

管理、合伙转制、财务管理等方面，实现了对事务所的全方

位、多角度的综合监管。对国内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

道开展联合检查，在国内外和业内外引起了强烈震动。对38

户A股上市公司和2户H股上市公司开展检查，重点对上

市公司违规操纵利润粉饰报表、内部控制薄弱、偷税漏税等

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三）加强财政金融监管。对55户中央和地方金融企业

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在关注金融企业资产财务管理、会

计准则及风险内控执行情况的同时，对财政金融支农政策

执行情况予以关注，重点检查了保险公司开展种植业、养殖

业中央财政保险保费补贴和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

励资金的申报使用情况。对23家中央金融企业2009年度负

责人薪酬管理情况进行检查，纠正了部分中央金融企业负

责人薪酬管理违规问题。开展外国政府贷款管理使用情况

检查，发现存在虚假申报套取贷款资金、未按规定招标采

购、配套资金不到位等问题，促进完善了有关管理办法。

（四）加大检查公告力度。为更好地发挥财政监督的警

示作用，对外发布了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金融企业会计

信息检查公告和中央行政事业单位预算资产财务检查公告。

公告发布以后，人民网、中国政府网、凤凰网等网站进行了

转载，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金融时报等媒体进行了报道。

公告引起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扩大了财政部

的监管影响，加强了社会对公告涉及部门和单位的监督，提

升了财政监督的权威性、严肃性。 

三、强化预算监管，财政管理特色日益突出

（一）中央基层预算单位综合监管试点工作取得预期效

果。按照财政部统一部署，吉林、上海等6个专员办开展了对

54户中央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资产财务情况检查，有力推动

综合财政监管试点工作顺利开展。试点专员办还结合实际创

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探索非现场监管方式方法，着力抓好

信息收集、政策宣传、机制优化、能力建设和方法创新，积累

了宝贵经验，为全面推广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强化转移支付资金监管。开展2010年度中央政府

公共投资预算执行情况专项检查，督促地方加快预算执行

进度。按照“统、查”结合的工作思路，首次对省、市、县三

级公共投资预算分解、资金拨付等数据展开全面采集分析，

取得实际预算执行率、结存资金分布等一批有价值的基础

数据，反映和揭示主要影响因素和重点环节，促进完善管理

制度。开展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专项检查。

建立经济建设类和社会保障类支出日常审核监督工作情况

年度总结报告制度，科学合理、权责明确、运作规范的日常

监管机制逐步成型。

（三）抓好非税收入征收和银行账户年检。实施中央企

业国有资本收益提标扩面、三峡电站水资源费开征等工作。

完成2010年中央基层预算单位银行账户年检工作，已纳入

农业综合开发

2011年，农业综合开发认真贯彻中央关于“三农”的方

针政策，按照国务院领导重要批示精神，全力落实“两个聚

焦”（资金安排向高标准农田建设聚焦，项目布局向粮食主

产区聚焦），集中力量加强中低产田改造、建设高标准农田，

稳步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并继续完善资金和项目运行管

理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全年投入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资

金518.33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230.22亿元（含利用

外资），比上年增加35.1亿元，增长18％；带动地方财政配

套投入资金130亿元，引导农民筹资投劳及吸引银行贷款、

企业自筹资金等158.11亿元（不含通过财政贴息撬动的银

行贷款903.09亿元），有力推动了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为持续增强农产品供应保障能力，推进

现代农业建设，实现粮食产量连续八年增产、农民收入连续

八年较快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坚持“两个聚焦”，大力推进主产区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

按照“两个聚焦”要求，继续增加对粮食主产省份的资

金安排，并把非主产省份的一些产粮大县也纳入开发范围，

加大投入力度，加快中低产田改造步伐，大规模开展高标准

农田示范工程建设，着力提高高标准农田比重，增强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推进粮食主产区建设。

（一）加大对粮食主产省份及产粮大县的投入。中央财

政资金分配进一步向黑龙江、河南等13个粮食主产省份

倾斜，2011年投入13个粮食主产省份农业综合开发资金

145.51亿元，占全国的63.2％，比上年提高了0.2个百分

点。同时，从2011年起，将29个纳入《全国新增1000亿斤

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年）》（简称《千亿斤规划》）

的非农业综合开发县以及19个符合政策的农业大县纳入开

发范围，安排资金开展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至此《千亿

斤规划》确定的800个产粮大县，全部纳入农业综合开发范

围，直接加大了对粮食核心产区的支持力度。

（二）大力推进中低产田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明确

规定除生态建设任务比较重的省（区、市）外，其他地区安

排用于中低产田改造、高标准农田示范工程建设和中型灌

区节水配套改造的财政资金，不得低于土地治理项目财政

资金的90%。在土地治理项目建设中，坚持田水路林山综合

治理，突出抓好以农田水利设施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加

强灌区末级渠系建设，搞好田间工程配套，发展节水灌溉。

2011年，农业综合开发共投入中低产田改造和高标准农田

示范工程建设项目资金286.72亿元（其中:各级财政资金

256.75亿元、农民筹资投劳等29.97亿元），在全国改造中

低产田、建设高标准农田2557.03万亩（其中:中低产田改

中央财政账户审批范围单位的参检率，由2006年的89.53%

上升至2010年的99.12%，账户合格率由2006年的93.32%

上升至2010年的98.6%。

（财政部监督检查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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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1799.8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工程建设757.23万亩），有

效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

的能力，为实现粮食增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大规模开展高标准农田示范工程建设。2011年，

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示范工程项目建设取得重大进

展。除在存量资金中继续加大对高标准农田示范工程建设

投入外，还要求各地区将中央财政农业综合开发新增资金

主要用于高标准农田示范工程建设。全年投入中央财政资

金59.81亿元，在全国新建高标准农田示范工程项目143个、

续建项目397个，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757.23万亩，比上年

增加277.18万亩。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示范工程项目

每亩补助财政资金1200元，加上农民筹资投劳，每亩总投

入1400元左右，建成后的农田平整肥沃、水利设施配套、田

间道路通畅、林网建设适宜、科技先进适用、优质高产高效，

对引导全国范围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起到了重要示范带动作

用。

（四）突出加强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落实《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中发[2011]1

号）中“到2020年，基本完成大型灌区、重点中型灌区续建

配套和节水改造任务”要求，继续加大对中型灌区节水配套

改造的投入力度。2011年，共安排中央财政资金9.22亿元

（含部门项目资金6.62亿元），新建续建中型灌区节水配套

改造项目175个（其中：新建项目96个、续建项目79个），

既为项目区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标准农田提供了可靠水

源保障，又为节约水资源、提高用水效率等发挥明显示范带

动作用。特别是为落实国务院领导批示精神，专门赴山东省

齐河县实地调研，组织对该县十万亩高产创建示范区渠道

衬砌进行评估论证，专项安排中央财政资金3000万元，启

动实施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支持该县高产创建示范区

80公里渠道衬砌建设。

（五）因地制宜安排实施生态综合治理项目。2011年，安

排中央财政资金10.25亿元，在全国建设草原（场）282.53

万亩，治理小流域116.96万亩，治理土地沙化12.81万亩，

有效改善了项目区周边的农业生态环境，提高了生态脆弱

地区的生态保护能力。

通过上述举措，2011年农业综合开发共新增粮食生产

能力33.11亿公斤、棉花生产能力6400万公斤、油料生产能

力1.67亿公斤，糖料生产能力5.34亿公斤，为我国粮食产

量连续八年增产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项目区当年新改造

的粮田亩均增产粮食100-150公斤，由此直接带动农民亩

均增加收入250元左右，有3000万农民从中受益。

二、积极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项目区农民
增加收入

完善产业化项目的扶持方式，突出扶持重点。发挥财政

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引导更多金融资本投入项目建设；

发挥补助资金的政策引导效应，重点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

以及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2011年，中央财政安排

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资金35.81亿元，其中 ：18.41亿元用

于贴息项目，12.8亿元用于财政补助项目，4.6亿元用于专

项补助“菜篮子”蔬菜基地建设。通过项目建设，有力推进

了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产品加工业的转型升级，提高蔬菜

等农副产品生产能力，为增加农副产品供应，稳定物价总水

平做出了贡献，同时也带动项目区2200多万农民直接受益，

这些农民人均年增加纯收入约500元。

（一）加大财政贴息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强与农业银

行、农业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采取贷款贴息方式，

引导金融资本投入项目建设。2011年，安排中央财政贴息

资金18.41亿元，占中央财政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资金的

51.4％，扶持贷款贴息项目2743个，由此“撬动”各类金融

机构贷款903.09亿元用于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

（二）重点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

薄弱环节。2011年，中央财政安排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补助

项目资金12.8亿元，扶持了2528个财政补助项目，其中安

排补助资金7.07亿元扶持了1783个农民专业合作社项目，

分别占产业化补助资金和产业化补助项目数量的55.2％和

70.5％。在扶持环节上，重点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申报的种

植业、养殖业基地，龙头企业申报的种苗（畜、禽）繁育项目，

农产品加工所需的技术改造、产品升级和废弃污染物综合

利用等项目，着力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和关键领

域，推进区域主导产业的良性发展。

（三）积极支持“菜篮子”蔬菜基地建设。安排中央财政

资金4.6亿元，专项补助京、津、冀3省市实施“菜篮子”蔬

菜基地建设项目，发展蔬菜生产，提高北方大中城市特别是

环京津地区蔬菜应急保障能力，对缓解蔬菜供求偏紧、价格

上扬引发的矛盾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规范部门项目管理，加大对部门项目的扶持
力度

注重发挥部门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加强与农业综合

开发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之间的沟通联系，进一步加大部门

项目投入力度，修订部门项目管理办法，加强部门项目管

理。2011年，共安排中央财政资金21.76亿元用于部门项目

建设，比上年增加4.25亿元，增长24.28%。在全面推进各

有关部门负责组织实施项目建设的同时，着重突出几项重

点工作：安排中央财政资金6.62亿元，通过水利部门组织

实施，新建续建了124个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安排

中央财政资金2.06亿元，专门用于扶持木本油料项目建设，

重点改造油茶、核桃低产林，加大林木良种繁育和优质种苗

生产能力建设，加快我国油茶、核桃、油橄榄等木本油料产

业发展；安排中央财政资金1.4亿元，支持供销社开展新型

合作示范项目建设，立项扶持了220个项目；安排中央财政

资金2.3亿元用于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其中1亿元中央财政

资金用于脱毒马铃薯种薯繁育基地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四、加强政策研究和制度建设，完善运行管理机制

（一）研究谋划重大政策框架。继续修改完善《农业综合

开发“十二五”工作安排意见》，认真谋划“十二五”期间的农

业综合开发工作。按照国务院领导批示精神，组织力量，着

手编制《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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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指导今后一个时期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

（二）修订完善管理制度。在资金管理方面，修订了财

政资金县级报账实施办法，加强报账资金管理，提高报账执

行可操作性；修订财政资金违规违纪行为处理办法，对违

规违纪问题的处理主体、处理权限、处理方式、扣减指标额

度等问题进一步完善；建立健全绩效评价制度，研究制定

了项目资金绩效评价办法，进一步明确考核标准，完善项目

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在项目管理方面，修改完善项目评审办

法，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项目评审工作。

（三）加强农业综合开发县管理。在继续从严控制的前

提下，报经财政部领导同意，确定2012年纯新增开发县37

个；适时退出开发潜力较小的开发县（市、区、农场）12个，

相应增加了12个开发潜力较大农牧业大县。

（四）深入推进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在资金管理方面，科

学分配中央财政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提前下达中央财政资

金指标；加快资金支出进度，截至2011年9月中旬，230亿

元中央财政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全部拨付到省级财政部门；

改进灾毁工程修复补助资金分配方式，做到灾情发生后立

即分批下达指标，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使用效益。在项目管

理方面，公开发布项目申报指南；加强评审工作，认真组织

国家农发办负责的部分重点项目的专家评审工作，对地方

负责评审项目严格进行抽查，及时备案核准，确保项目科学

立项；认真审核批复项目计划，确保项目顺利建成。

（五）全面开展综合检查。取消了每三年进行一次的验

收考评，调整为每年开展一次综合检查。2011年是第一次在

全国范围开展综合检查工作，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委

托招标了50家社会中介机构，从中选择38家对37个省（区、

市、兵团、农垦）和5个中央有关部门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

和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全面综合检查，实地抽查了215个

县，占全国开发县总数的9.85%。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

求及时整改，并从制度层面进行分析，完善政策制度，为进

一步加强管理奠定基础。

五、结合工作实际，积极开展调查研究

（一）调研整合涉农资金推进高标准农田和现代农业建

设。为统筹和整合涉农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组成调研

组分别赴贵州、安徽两省对统筹涉农资金合力推进高标准

农田和现代农业建设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提出了以农业

综合开发项目区为平台，充分发挥农业综合开发优势，统筹

涉农资金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调研农业综合开发支持民族贫困地区发展政策。在

湖北恩施州农业综合开发扶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政策创新实

验取得明显成效后，组成调研组赴湖南省，把在恩施州实施

的政策创新调整扩展到湖南湘西州、张家界市，并对其实行

的可能性进行了实地调研。研究提出了将湘西州的全部8个

县（市）和张家界市的永定区、桑植县、慈利县列入农业综合

开发扶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政策创新实验区，实行特殊扶持

的政策建议，进一步加大对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的支持力度。

（三）调研加强乡镇财政在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和项目监

管中的作用。组成调研组赴安徽省，调研发挥乡镇财政监管

优势，推进农业综合开发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情况，提出要

更好地发挥乡镇财政就地就近监管优势，更好地推进其在

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和项目监管中发挥作用的政策建议。

（四）研究实施“节水增粮行动”。与财政部农业司一起

陪同部领导赴吉林省，调研高效节水灌溉建设情况。根据调

研情况，决定在2012-2015年，支持黑龙江省、吉林省、内

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实施“节水增粮行动”，开展以膜下滴

灌、喷灌为主要内容的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并参与起草

了《财政部 水利部 农业部关于支持黑龙江省 吉林省 内蒙

古自治区 辽宁省实施节水增粮行动的意见》，印发了《国家

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关于农业综合开发支持实施节水增粮

行动有关事宜的通知》，以确保节水增粮行动中涉及农业综

合开发的各项前期工作顺利开展。

（五）研究支持供销社启动农产品产销对接项目。为充

分发挥供销合作社行业优势，拓展和深化新型合作示范项

目建设，与供销总社组成联合调研组，赴四川、云南、江苏、

安徽4省调研新型合作示范项目建设情况。在充分调研和论

证的基础上，并报经部领导同意，决定从2012年起，在新型

合作示范项目下增设产销对接项目，选择10个省开展产销

对接试点，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与龙头企业对接，按照市场

需求和企业订单进行生产，逐步实现农副产品生产与居民

消费的有机衔接。

（财政部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供稿，

吴 川执笔）

人事教育工作

2011年，在财政部党组的正确领导下，人事教育司围绕

和服务财政科学发展大局，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工作改革创

新，狠抓各项工作贯彻落实，不断提高干部人事工作科学化

精细化水平，为财政科学发展选干部、配班子、建队伍、集

聚人才、选贤任能，更好地实现了干部人事工作与财政科学

发展的深度融合。

2011年，共提任司级干部54名，其中，部机关正司级9

名，副司级25名，专员办巡视员5名，副巡视员5名，事业单

位司级干部10名；共提任处级干部199名，其中，部机关95

名，专员办69名，事业单位中层管理人员35名；共交流司级

干部12名，选派66名部、司级干部到国家级培训机构参加培

训，77名司局级干部参加自主选学。中央编办批复同意增加

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司局级领导职数30名。

一、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领导班子和队
伍建设

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按照“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标准，结合财政部干部队伍实际，继

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选准用好干部，为财政事业

科学发展集聚人才、选贤任能。

（一）积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运用调查问卷、召开

座谈会、走访兄弟部委等形式，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充分了

解干部群众关注关切的问题，积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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